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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里鎮苓雅部落鄉親

組成的玉里鎮稻米產銷

班第十三班，結合部落

傳統文化內涵「七罈酒

故事」行銷水稻，勇奪

今年全國優良產銷班殊

榮，期盼縣府共同關切

縣內部落經濟、文化觀

光等產業進展。

　　本席關注花蓮南區西

瓜園以生雞糞堆肥造成

蒼蠅孳生，影響附近社

區部落衛生問題，衝擊

花蓮觀光形象，建議縣

府輔導瓜農於收成期後

妥處善後，並建置農藥

廢容器回收站，減少造

成環境生態的汙染危

害。

　　環保局長饒忠強調，

縣府環保局及農業處加

強宣導廢瓜集中掩埋處

理，並鼓勵農民以有機

肥替代生雞糞，共同維

護環境衛生。環保局今

年於二期瓜嚴加稽查，

共開罰十五件；第九川

河局、台糖公司亦配合

縣府政策，停止耕地租

賃予不配合之瓜農戶。

　　農友可將農藥廢容器

經由販賣業者、清潔

隊、農會等管道，進行

廢農藥容器回收處理，

未來也將於社區設立回

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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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峻：自然人可標砂石 合法業者表示不公

　　本席感謝縣府團隊大

力支持卓溪鄉，解決陳

情案件、滿足鄉親需

求，並針對卓溪鄉境內

西瓜園種植影響部落衛

生、健康，以及部落有

土石流侵害疑慮兩大議

題深入探討，反映卓溪

鄉民眾訴求。

　　卓溪鄉有17個部落，

其中 6個部落種植西

瓜，第二期西瓜收成

後，瓜農任意丟棄，造

成西瓜腐爛生蟲、蒼蠅

漫天飛。此外，西瓜園

缺乏排水系統，汙染水

源使卓溪鄉行政中心、

卓溪國小及多個部落受

到波及。日前更傳出林

姓鄉親因長期不滿西瓜

農使用雞糞肥料，引來

蒼蠅滋生，因此前往西

瓜田對空鳴槍洩忿，要

求環保局嚴格開罰，並

建請農業處會勘。

　　此外，立山部落第二

鄰排水溝擋土牆設施有

坍陷情形，建議設置擋

土牆及攔石網以維護安

全，盼縣府協助處理，

保障居民生命安全。

蘇忠亮要求嚴格開罰西瓜生蟲

　　本席指出，秀林鄉、

萬榮鄉、卓溪鄉原住民

人口比例高，須創造高

經濟價值作物，發展部

落經濟，而非一味給予

補助。原住民行政處代

理處長陳建村回應，目

前規劃部落年輕人培力

計畫，鼓勵留鄉工作，

例如卓溪鄉結合地區農

特產業-苦茶油與醬油，

為部落帶來繁榮，縣府

將發揚「卓溪經驗」，

建立農業示範區，擴大

部落經濟發展。

　　對於培力體育優秀人

才，本席建請提撥經

費，購置比賽用箭。　　

本席也提醒縣府同仁為

民服務應該公平，不應

隨著服務對象不同而有

態度跟標準的差異。

　　針對立霧溪疏濬大石

搬運問題，本席也請縣

府留意河川附近大型砂

石去向。建設處代理處

長鄧子榆回應，縣府積

極於特定區域巡查，避

免有業者違法盜採砂

石，杜絕土石流發生。

陳長明促助原鄉種高經濟價值作物

　　本席提出原住民自治

區建立的可行性，許多

先進國家都以此方式保

留少數族群文化，透過

推行部落法人化，由部

落族群成立部落基金會

及議會，由部落自主管

控預算與發展經費。

　 　縣長傅崐萁答詢表

示，花蓮縣是最支持原

住民自治的縣市！部落

原民鄉親雖然只佔全國

百分之三至四的人口，

花蓮縣長年支持珍貴的

部落傳統藝文傳承，並

鼓勵部落居民參與自身

事務、促進部落自治。

　　本席也關注養豬戶、

養鴨戶處理排放污水，

影響河川水質，並衍

生蚊蠅孳生問題，建請

縣府在河川維護有積極

作為。環保局長饒忠表

示，將著手稽查養殖戶

排放汙水事宜，為河川

環境衛生把關。

楊德金關注原住民自治區及養殖廢水

　　本席認為無論是在社

會福利、健康醫療上，

都應該針對文面的長

輩，由公部門多加照

養，除了對這些年事已

高的長輩表達尊敬外，

還有重視我們原住民文

化，若不採取相關作

為，珍貴的技藝及文化

象徵恐將流失。

　　文面老人是台灣的國

寶，象徵榮耀和使命，

目前全省僅存六位文

面老人，其中有四位在

花蓮，文面老人具傳統

性、文化性、典範性，

但長期被漠視，期盼政

府針對僅存的文面老人

給予實質的尊榮與照

顧，提供居家照顧及不

定期派醫護人員身體檢

查等，並將文面文化真

實重現。

許淑銀籲善待文面老人並居家照護

　　本席針對瑞穗鄉金針

花留花補助議題提出質

詢。農業處長羅文龍回

應，目前規劃赤柯山與

六十石山有留花補助，

將研擬瑞穗鄉金針留花

補助事宜。

　　對於溫泉區徵收路段

價格不一，本席建請縣

府積極與民溝通。建

設處代理處長鄧子榆回

應，縣府皆依公告地價

依法合理收購，後續將

持續了解狀況，積極與

當事人溝通。傅縣長亦

補充答詢，將召開徵收

補償的協調會，協議徵

收價格，保障鄉親的權

益。

　　本席也關心「德武里

苓雅部落能雅8鄰擋土

牆及路面改善工程」進

度，原住民行政處代理

處長陳建村表示，將賡

續提報原民會列入「105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永續

發展造景計畫」，爭取

相關經費辦理。

陳英妹關心部落擋土牆及路面施工

　　本席針對公糧稻穀收

購辦法、農會理監事選

任、豐羽計畫等提出質

詢。農業處長羅文龍表

示，中央政府為適時調

節市場供需，以穩定價

格，根據農委會公告

103年第1期作公糧稻穀

收購方式，分為計畫收

購、輔導收購及餘糧收

購，每公斤為26元、23

元、21 .6元，對稻米市

場而言，不管是否繳交

公糧，凡水稻品質達水

準以上，價差並不大。

　　有關原住民族傳統藝

術豐羽計畫，原住民行

政處代理處長陳建村表

示，為推動部落整體發

展，豐羽計畫爭取花東

基金挹注，目前第一期

工程跳舞場、典禮台等

主體結構完竣，計畫進

度已達87％，惟二期工

程涉及24筆土地，目前

由光復鄉公所辦理興辦

事業計畫，俟完成後提

報縣府，將以最快速度

審查、規劃執行。

萬榮財質詢公穀收購及豐羽計畫

　　本席嚴厲譴責校園暴

力，日前北昌國小孫

姓校長，因校方通報女

童遭家暴案件，遭女童

父親毆打，教育處防範

及處理措施為何？女童

父親施暴已非首次，妻

子更因無法忍受選擇離

婚，社會處是否將其列

入重點輔導對象，未來

如何杜絕悲劇發生？社

會處長陳玟祺表示，社

會處於接獲疑似違反兒

童及少年保護法通報，

社工員24小時內會進行

調查、評估。若婚暴合

併兒保議題，亦將依

「家庭暴力目睹兒童少

年輔導方案」轉介教育

單位，評估學童心理狀

況、給予輔導。

　　針對本席關注新住民

權益議題，陳處長說，

縣府設置「花蓮縣新住

民家庭服務中心」，有

四名專業社工員，新住

民若遭逢經濟變故等難

題皆可求助。

張正治關注校園暴力及新住民權益

　　本席針對壽豐鄉共和

村地目變更、東華大學

特定區等議題質詢，並

要求縣府於縣政總質詢

後，應儘快處理議題，

呈現實際的執行成果。

　　壽豐鄉共和村錢姓榮

民於民國48年已設籍，

有門牌號碼、稅籍、水

電等證明，如今榮民之

子受限於土地變更為田

地目，無法申請合法房

屋建照，返鄉與家人同

住，希望地政處協助處

理。

　　本席就東華大學城特

定區規劃為工業城部

分，應檢討是否合時

宜。建議縣府與東華大

學研議，將東華大學校

區內50公頃徵收部分，

規劃2至3公頃做為停車

場用地，解決志學中正

路擁擠、人車不便。

葉鯤璟關心東華大學城特定區規劃

　　本席針對節日返鄉火

車票、車禍致死率等議

題提出質詢，期盼提升

交通便利性，以及鄉親

的用路安全。民政處長

邱展謙答詢表示，目前

著手規劃明年四大節日

返鄉專車，包括春節、

端午節、清明節及中秋

節連續假期，藉此提升

運量以解決一票難求的

問題。

　　消防局長林文瑞答詢

表示，縣內消防救護人

力品質、技術水準在全

國之上，縣府亦購置大

型破壞機具，以利於事

故現場減少救援時間。

建設處代理處長鄧子榆

則表示，將針對肇事率

高的路段進行工程改

善、車流管制。

　　近來學術單位就觀光

景點收費做民調，有六

成民眾表達可以接受，

以松園別館為例，園區

實施收費後，訪客人數

沒有減少，建議七星潭

風景區應酌量收費。

黃振富質詢一票難求及觀光景點收費

　　本席質詢表示，鳳林

榮民醫院負擔全縣每月

二百多噸的醫療廢棄物

焚燒，危害環境及居民

健康，建請規劃門諾、

慈濟兩大醫院醫療廢棄

物自行處理，避免鳳榮

承載過多醫療廢棄物。

　　環保局長饒忠答詢，

鳳林榮民醫院醫療廢棄

物焚化爐由衛福部主

管，由環保局管控焚燒

殘渣的後端流向。

　　有關垃圾掩埋處理、

和平電廠燃燒生煤等問

題，環保局長饒忠表

示，已積極輔導各鄉鎮

成立垃圾掩埋場，積極

監控和平電廠燃燒生

煤，若違反空氣汙染防 制法將依法裁罰。

游美雲關注醫療廢棄物處理及環保

　　瑞穗鄉瑞港公路為地

方觀光命脈，七、八月

份更是觀光客往返重要

道路。本席認為，該路

況不佳，建議縣府團隊

研擬交由中央統一管

養，並將終點連結至台

11線，給鄉親一條安全

道路。

　　本席也針對瑞穗溫泉

區觀光發展、富里休閒

農業行銷推廣、觀光景

點整合行銷等提出質

詢。建設處代理處長鄧

子榆指出，瑞穗溫泉區

涉及原住民保留地規

定，開發範圍為960公

頃，優先發展區為280公

頃，需依原住民基本法

規定，目前已召開部落

會議進行評估。

　　本席亦關注南區公路

段路樹修剪及瑞舞丹戲

院硬體設施增設等議

題，建請縣府增加修剪

頻率及運用各項專案協

助戲院。花蓮縣文化局

局長陳淑美回應，硬體

設備將於日後進行現場

評估，並連結相關資源

協助戲院

張智冠建議瑞港公路交由中央管養

　　本席就玉里赤科山

國有林地解編、農業

天然災害救助金、有

機驗證及瑞穗溫泉特

定區計畫等議題，並

肯定縣府推行有機農

業政策創造柚農五億

商機，更盼縣府有積

極作為，交出鄉親有

感的施政成績單。

　　地政處長陳聰慧指

出，有關赤科山國有

林地解編問題，共計

394公頃、684筆土地。

目前其中一部分已完

成管理者變更，211筆

由國有財產署會同林

務局現勘，希望辦理

公有土地變更為非公

有土地作業，其餘269

筆土地，目前正由玉

里地政事務所配合鎮

公所辦理分割。

　　針對瑞穗溫泉特定

區計畫部分，建設處

長代理處長鄧子榆答

詢，溫泉特定區計畫

範 圍 約 九 百 六 十 公

頃，並擬定優先發展

區，目前正依內政部

都委會第四次專案小

組會議意見修正，再

行提送第五次專案小

組會議。

潘富民質詢赤科山解編及農損補助

　　本席針對中央「水銀

路燈落日計畫」，建

請將預算一億五千兩

百五十萬零五百元，改

投入地方基礎建設，否

則光因汰換路燈所編列

的可觀電費，將造成地

方鄉鎮公所財政負擔。

建設處代理處長鄧子瑜

則表示，中央水銀路

燈落日計畫乃根據縣內

各鄉鎮市公所提報路燈

數量，進行路燈汰換工

程。

　　另外，本席要求縣長

傅崐萁保護位於玉里鎮

國產署癈棄宿舍中的逾

百年的老樟樹，立即獲

得傅縣長允諾，縣府將

立即與國產署協商，積

極保護這棵玉里地標的

百年老樟樹！

王燕美建議路燈落日計畫經費投注建設

　　本席關心國風國中體

育人才培育，並對校方

跆拳道體育班財務收支

流向涉及營利，以及校

方游泳池雖為游泳教學

資源中心，卻影響週邊

無游泳池學校之學生受

教權提出質詢。

  教育處代理處長羅燕

琴表示，教育處已居中

協調國風國中、泳池委

外廠商，考量全縣資源

配置，在最適容量情況

下提供他校教學使用。

另有關外界質疑學校不

法情事，將配合政風單

位詳加調查。

　　本席期許東大門夜市

細節進行改善，包括原

住民一條街入口意象、

露天用餐區、垃圾廚餘

清運、週邊停車格規

劃、平面導覽圖、攤商

多元化等，形塑東台灣

最好玩的觀光夜市。

　　觀光處代理處長彭偉

族表示，關於垃圾、廚

餘清運部分，初步協調

每晚定時當日清運，維

持夜市環境衛生。

笛布斯質詢國中體育資源及夜市垃圾清運

　　本席高度關注原住民

創作標章認證、台灣原

住民族文化館活化利

用、原住民一條街攤商

進駐、原民人才培訓等

議題。

　　原住民行政處代理處

長陳建村表示，縣府期

盼透過具體施政服膺族

人真實需求，讓族人

「有感」，包括部落建

設、藝術文化、經濟產

業、社會福利、行政輔

導等層面著手。 

  有關非原住民以原住

民元素作為商業行銷、

包裝標誌，目前立院三

讀通過，並公布相關子

法，原住民族可登記智

慧專用權。

  此外，有關台灣原住

民族文化館活化利用，

縣府已積極展開明年度

各式表演活動進駐作

業。除了既定計畫，縣

府也力求活化既有硬體

設施，以收費相對低廉

的優勢，租賃場地舉辦

音樂會等，讓空間發揮

最大效益。

林秋美關心原住民族文化館利用

　　東昌社區自然生態景

點因礙於公墓遷移，使

得活化進程延宕，本席

建請縣府主動與相關單

位溝通協調、開發新觀

光景點。民政處長邱展

謙答詢，本案開發計畫

已在96年由吉安鄉公所

函送縣府核准，縣府

將主動與吉安鄉公所聯

繫，進行通盤檢討，使

本案申請不再延宕。

　　針對磯崎海岸線一帶

山坡地開發核准，本席

期盼縣府考量農業觀光

化，彈性許可開發。農

業處長羅文龍回應，此

案當初由第九河川局認

定開發危害海岸線安

全，基於海岸線生態的

保護，以及「花蓮縣維

護自然環境生態永續發

展自治條例」，禁止開

發。

　　本席也肯定縣府提供

高額獎金鼓勵體育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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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忠 議員張正治 議員

葉鯤璟 議員

黃振富 議員

游美雲 議員

張智冠 議員

潘富民 議員

王燕美 議員

笛布斯‧顗賚 議員

林秋美 議員

楊德金 議員

陳英妹 議員

許淑銀 議員

陳長明 議員

蘇忠亮 議員

萬榮財 議員

廣告

陳建忠關切部落產業及農業污染

張　竣 副議長

　　花蓮縣政府分別於104.07.17修正

「花蓮縣公共造產興辦土石採取事

業經營管理辦法」第八條及第十條

條文。及104.08.24修正「花蓮縣公

共造產興辦土石採取事業經營管理

辦法」第八條條文。其中投標資格

及限制中，放寬年滿二十歲，設籍

於花蓮縣內之自然人於本項投標者

只需於投標時檢具屬經濟部礦務局

依「第一類及第二類砂石碎解洗選

現場認定基準」第三點第一、二款

規定公佈之廠商委託加工、堆置同

意即可參與標售土石。對此沒有保

障合法業者的限制資格，讓具有砂

石碎解洗選能力的合法業者聞之錯

愕。具砂石碎解洗選能力的合法業

者認為，他們合法申請營業許可，

且正常繳稅，並通過環境汙染和公

害防治的審查和管理，設廠也創造

了在地就業機會，然縣府的投標資

格中，凡設籍於花蓮縣的自然人取

得經濟部登記工商登記的業者加

工、堆置同意，即可參與投標，這

對於第一類的合法的業者而言，十

分不公平。

　　這些合法業者點出了有關自身權

益與守法正義，期盼投標案更為完

美的意見：1、自然人倘需砂石，

大可直接向合法業者購買，何須自

行參與投標。2、自然人的投標資

格對合法砂石業者顯然不盡公平。

3、有違縣府擬定的八不政策。4、

直接的影響合法業者權益和間接鼓

勵投機者。

　　業者希望縣政府能於開放自然人

標售實施一個階段後，重新邀集業

者討論評估回復或比照經濟部河川

局疏濬兼供土石採售分離(收入)作

業的招標案規定辦理，讓合法業者

受到鼓勵、肯定和保障。

余夏夫 議員


